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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北京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附韩国外国人境内
所得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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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北京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附韩国外国人境内所得种类）

今天（4月16日），《RCEP化妆品市场研究报告（东盟篇）》在“中国化妆品国际合作论坛”上发布。
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出口至RCEP成员国的化妆品总额从2021年的9.8亿美元显著上升至15.1亿美元，
同比增长53.8%，占中国化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2%上升至26.4%。相比较市场逐渐趋于饱和的欧美地
区，RCEP区域对中国化妆品产业国际合作更具潜力。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王茂春在论坛上表示，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人口蕞多、经贸规模蕞大、蕞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据估算，RCEP协定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占全球40%以上的化妆品市场份额。相比较市场逐渐趋于饱和的欧
美地区，RCEP区域对中国化妆品产业国际合作更具潜力。

北京境外投资备案实操攻略

国资委（央企适用）

（地方国企按照地方国资委相关文件办理）

（一）审批方式

国资委于2017年1月7日发布第35号令《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对中央企业的境外投资实行
负面清单和年度投资计划管理。对于纳入年度投资计划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对非主业投资项
目和负面清单特别监管类项目报国资委审核，对于负面清单禁止类项目，中央企业一律不得投资

（二）审批材料



对于国资委审核的项目，需提交如下材料：

（1）开展项目投资的报告；

（2）企业有关决策文件；

（3）项目可研报告（尽职调查）等相关文件；

（4）项目融资方案；

（5）项目风险防控报告；

（6）其他必要的材料。

（三）注意事项

1.中央企业要制订自己的负面清单。根据35号令规定：中央企业应当在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
项目负面清单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制定本企业更为严格、具体的境外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2.拟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一定要纳入当年上报国资委的年度投资计划。根据35号令规定：中央企业应当
根据企业国际化经营规划编制年度境外投资计划，并纳入企业年度投资计划。中央企业因境外重大投资
项目再决策涉及到年度投资计划调整的，应当将调整后的年度投资计划报送国资委。

3.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要求与其他央企合作。根据35号令规定：中央企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
业投资。有特殊原因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当报送国资委审核把关，并通过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
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主业是指由中央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确定并经国资委确认公布的企业主要经
营业务；非主业是指主业以外的其他经营业务。

4. 要求委托第三方进行决策前的风险评估。根据35号令规定：对于境外特别重大投资项目，中央企业
应建立投资决策前风险评估制度，委托独立第三方有资质咨询机构对投资所在国（地区）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市场、法律、政策等风险做全面评估。其中境外重大投资项目是指中央企业按照本企业章
程及投资管理制度规定，由董事会研究决定的境外投资项目。

（四）参考法规

《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34号，201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令第35号，2017。

韩国外国人境内所得种类

（1）利息所得 

债券或证券的利息或贴现（存款利息和来源于境外信托的收益除外）和来源于下文所述的信托或非商业
贷款的收益均被认定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但韩国居民设在境外的常设机构因直接借用资金而支付的利
息和韩国企业为其在境外的经营活动直接借用资金而支付的利息不视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①中央或地方政府、居民、韩国境内公司、外国法人设在韩国境内的常设机构或非居民设在韩国的常设
机构支付的利息。



②来源于外国法人或非居民的利息，外国法人或非居民设在韩国的常设机构将支付的利息计入与经营活
动直接相关的必要的可扣除费用。 

（2）股息所得 

来源于境内公司或非法人实体的利润分红、盈余分配及利益。

（3）不动产所得 

转.让、出租或以其他方式经营韩国境内的不动产（包括对不动产拥有的权利）以及在韩国境内取得的采
矿权、矿藏承包权或采石权而获得的不动产所得，但属于财产收益税的所得除外。

（4）出租船舶、飞机所得 

将船舶、飞机、登记车辆或重型机械租赁给居民、境内公司或非居民/外国法人设在韩国的营业场所而取
得的所得。

（5）经营所得： 

来源于农业、林业、渔业、采矿、制造业、电力/燃气/蒸汽/自来水服务、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
和通信业、银行和保险业、房地产交易及专业劳务的所得（不含个人劳务所得）。

（6）个人劳务所得

因提供个人劳务或令他人使用个人劳务而取得的所得，如：

①电影或戏剧演员、音乐家或其他演艺人员提供的劳务；

②专业运动员提供的劳务；

③律师、注册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专利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的劳务； 

④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或其他领域拥有专业知识或特殊技能的人因使用其知识或技能而提供的劳务
。

飞机票、住宿费和餐费的实际补偿支出不作为个人劳务所得。

（7）财产收益 

转.让韩国境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及其他资产而取得的收益。

（8）特许权使用费 

因在韩国境内使用下列资产或专业技术，或有权使用下列技术而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租金或其他相似
性质的报酬；以及因转.让该资产或专有技术而取得的所得。 

①文学或艺术著作权（含电影影片）、专利、商标、设计、模型、画作、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无线电
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和其他任何类似的资产或权利； 

②工业、商业情报或技术；科学知识、经验；



（9）转.让证券或股份收益

如果股份或利益的转.让是通过公开认证的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并且非居民转.让方及与其存在特殊关联关
系的个人所持有的股份总和在转.让发生年度及转.让前 5 个年度内任何时候占某一韩国公司发行股份总额
或总投资额（如果是外国法人发行的股份或利益，则为在韩国公开认证的证券交易所挂牌或注册的股份
或利益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25%，则在韩国境内未设有常设机构的外国法人转.让股份或类似利益的收益应缴纳代扣税。 

（10）其他所得 

①与位于韩国境内的不动产或其他资产有关，或与韩国境内的经营活动有关的保险金、赔偿金或损坏赔
偿金；

②根据原始合同条款，因违反或终止与产权相关的合同而收到的赔偿款中，用以赔偿损失的超出实际损
失额的现金或其他商品价值；

③因收到位于韩国境内的资产而产生的所得；

④在韩国进行的比赛中作为奖品取得的现金、物品或其他经济利益； 

⑤出售韩国境内发现的珍品而取得的收入；

⑥在韩国境内分配依照韩国法律经特许、许可或其他配置方式确立的权利而取得的所得；或转.让除不动
产以外的财产取得的所得，该财产在转.让发生时须在韩国境内； 

⑦因彩票、抽签或其他比赛中奖而作为奖品获得的现金或物品，包括因买赢赛马、自行车竞赛、摩托艇
比赛、斗牛和体育博彩竞赛而获得的收入； 

⑧除上述所得外，还包括在韩国进行经营活动或提供个人劳务取得的所得；

另外，还包括与在韩国境内的资产相关的经济收益（注意：政府或依韩国法律成立的银行发行的债券，
如果其以外币计量的赎回价值大于其以外币计量的票面价值，其价值差额不应包含在本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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